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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高青县委员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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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 案 人：            孔翠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工作单位：         县卫生健康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组    别：          医药卫生界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1345534187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案    由：关于加强公共场所卫生健康监管的建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提交时间：        2024 年 1 月 28 日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

2 
 

背景： 

公共场所涉及到的行业类型较多，服务紧贴群众日常生

活，同时具有人员密集、流动性大，公用物品污染高风险，

从业人员健康关系消费者健康等特点，是防控传染病发生流

行的重点部位。2023 年的 12345 投诉中涉及公共场所方面的

有 17 件，反映问题大部分是卫生环境差、检验检测不及时、

消毒不符合规定等。全县公共场所共有 300 余处，绝大多数

属于较小规模的经营场所，场所经营人员流动性极强，一定

程度上加大了执法难度。 

存在的问题： 

一是监管信息更新不及时，目前，审批与监管分离，公

共场所卫生许可证审批没有统一的网上信息平台，审批与监

管部门仅凭电子文档抄录等原始方式进行信息共享，容易形

成监管信息滞后。在公共场所主体监管上仍然以日常巡查为

主，市场主体新设立、变更、注销等手续办理频繁，特别是

疫情以来导致的经营主体变化快，部分停业单位也不及时办

理注销手续，导致监管平台数据更新不及时，掌握不了监管

主体的底数，监管工作费力、费时，却达不到应该有的效果。 

二是执法监管力量不足。目前公共场所监督科在岗工作

人员（有执法证人员）只有 2名，平时要面临巡查监管、抽

样检查、专项整顿、统计报表，以及投诉等多项工作，监管

力量不足就显得突出。任务多、工作杂、涉面广，相关工作

应接不暇，人员调配捉襟见肘，工作精力难以集中，“四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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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所”全覆盖易出漏洞，事多人少的矛盾不断凸显。 

建议： 

一是建立畅通的信息共享渠道。行政审批部门要与卫生

健康部门建立信息共享机制，增加信息共享渠道，以便及时

掌握市场主体变化，高效务实开展监管工作。 

二是合理配备监管执法人员。要结合当地人口数量、监

管范围和监管主体等情况确定监管队伍的规模，通过多种方

式招聘尽快为监管执法人员增加后备力量。 

三是推进基层协同治理。社区作为服务群众的最基层，

是政府和群众密切联系的“柔顺剂”。聘用基层公共卫生监

督员，因地制宜组建社区志愿者，补充社区力量，引导群众

以“主人翁”身份参与社会基层治理，激发群众普遍价值认

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